评分标准（附件）
[bookmark: _Toc476562056][bookmark: _Toc143452779]1.总则
1.1 评审工作由遴选人组建的评审委员会负责。
1.2 评审工作将遵循“科学、择优、公平、公正、诚实信用”的原则，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申请人；不得有欺骗、背信的行为。
1.3 评审期间，参与评审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不得泄露与评审有关的情况，不得索贿受贿，不得参加影响公正评审的任何活动。
2.详细评审标准和方法
2.1申请文件的详细评审分为三个部分，满分100分，各部分分值如下：
（1）商务部分：20分
（2）响应报价：10分
（3）技术方案：70分
（4）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，第三位四舍五入。申请人的评审得分为商务部分、技术部分与报价部分得分之和，满分100分，最终评审得分为评审委员会所有成员评审得分的算术平均值。
2.2 评分因素与权重分值及评分标准：

	内容
	分值
	评分因素分项
	评分标准

	价格部分
	10
	评标价格
	评标价格分数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价格权重（10%）×100
备注：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

	商务部分
	20
	投标人的资质评价（10分）
	评分项1：投标人提供有效期内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GB/T28001或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、ISO/IEC27001:2013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证书，具有以上全部证书得6分，少一项得3分，少两项及以上不得分。
注：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，加盖投标单位公章，否则不予认可。

	
	
	
	评分项2：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“工程项目信息管理系统”类软件、“信息化项目全过程管理系统”类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，每提供1个得2分，最多得4分。
注：投标人需提供证书复印件，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否则不予认可。

	
	
	近三年业绩的评价（10分）
	提供投标人近三年（2023年1月至本采购活动招标公告发布日期，以合同签字日期为准）承担的信息化监理服务业绩，每提供1个有效案例得2分，最高10分，没有不得分。
注：投标人需提供采购合同或协议（至少含合同首页、金额页、项目名称及内容页和签字盖章页）复印件，否则业绩不予认可。

	技术部分
	70
	项目理解及需求分析（9分）
	根据招标要求和投标技术响应情况，对投标人关于项目需求理解、项目背景及需求分析的实质性响应程度进行评价，其中：
（1）方案对项目现状及整体规划分析理解全面清晰，项目背景及需求分析合理，有针对性、框架完整得9分；
（2）方案对项目现状及整体规划分析理解较清晰，业务背景及需求分析较合理，具有针对性得6分；
（3）方案对项目现状及整体规划分析理解距需求存在差距，业务背景及需求分析简单得3分；
（4）未提供方案得0分。

	
	
	监理总体方案评价（10分）
	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人的监理总体方案进行评价，其中：
（1）监理总体方案能覆盖采购人的全部需求，可落地可实施，标准明确，技术措施具体，具有切实可行、科学合理的协调、解决和完成项目的工作方法和措施的，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10分；
（2）监理总体方案能基本覆盖采购人的全部需求，可落地可实施，监理措施方法较为得当、合理，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7分；
（3）监理总体方案描述很简单，内容不完善，仅能部分满足采购人要求，工作方法和措施不够科学合理的，得3分；
（4）未提供方案的，得0分。

	
	
	项目关键点和风险点的分析和控制策略（3分）
	项目关键点和风险点的分析和控制策略：
监理对本项目的建设进行分析理解，梳理出项目建设关键点和风险点各5个及以上，并给出监理控制策略，完全满足得3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	
	
	对投标人提供的监理“四控制三管理一协调”的内容响应方案进行评价（20分）
	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人的监理“四控制三管理一协调”的内容响应方案进行评价：
（1）投标人提供的方案至少包括质量控制、进度控制、投资控制、变更控制，合同管理、信息管理、安全管理和组织协调等工作，能够在质量、进度和投资等方面严格把控，控制管理协调目标、措施、方法科学合理，对需求响应全面，可实施性强，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20分； 
（2）投标人提供的方案至少包括质量控制、进度控制、投资控制、变更控制，合同管理、信息管理、安全管理和组织协调等工作，能够在质量、进度和投资等方面严格把控，控制管理协调目标、措施、方法较为科学合理，对需求响应较全面，可实施性较强，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15分；
（3）投标人提供的方案至少包括质量控制、进度控制、投资控制、变更控制、合同管理、信息管理、安全管理和组织协调等工作，能够在质量、进度和投资等方面严格把控。控制管理协调目标、措施、方法一般，对需求响应不够全面，可实施性一般，部分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10分；
（4）投标人提供的方案很简单，需求响应不全面，控制管理协调目标、措施、方法不完善，对需求响应一般；与招标文件要求有较大差距的，得5分；
（5）未提供方案的得0分。

	
	
	项目实施方案（4分）
	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评价：
（1）项目实施方案包括监理规划和实施计划，能够确定项目监理机构的具体工作目标和任务，规定具体的监理工作制度、程序、方法和措施，监理实施计划详细具体、科学、人员投入合理，可操作性强，完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4分；
（2）项目实施方案包括监理规划和实施计划，能够确定项目监理机构的具体工作目标和任务，规定具体的监理工作制度、程序、方法和措施，监理实施计划较为详细具体、科学、人员投入较合理，可操作性较强，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，得2分；
（3）项目实施方案描述很简单，监理实施计划内容不完善，人员投入不合理，可操作性一般，仅能部分满足采购人要求的，得1分；
（4）未提供方案的，得0分。

	
	
	监理组织与目标（4分）
	根据招标要求和投标技术响应情况，对投标人提供的监理组织与目标响应方案进行评价： 
（1）投标人提供的监理组织与目标响应方案组织机构设置科学、分工合理、职责明确、监理文件，种类齐全的，得4分；
（2）投标人提供的监理组织与目标响应方案组织机构设置较科学、分工较合理、职责较明确、监理文件，种类较齐全的，得2分；
（3）未提供方案的得0分。

	
	
	项目组人员配备情况评价（20分）
	评分项1：总监理工程师应具有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、人事厅（局）颁发的信息系统监理师资格证书（获取监理证书时间超过10年，以证书批准日期为准），否则此项不得分。其中具有以下证书的，每提供1种得1分，最高得6分。
（1）具有高级工程师证书；
（2）具有系统分析师（高级）证书；
（3）系统规划与管理师（高级）证书；
（4）具有数据库系统工程师（中级）证书；
（5）具有软件设计师（中级）证书；
（6）具有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；
注：投标人须提供人员相关资质证书及人员社保证明或《劳动合同》复印件，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否则不得分。 

	
	
	
	评分项2：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应具有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、人事厅（局）颁发的信息系统监理师资格证书，否则此项不得分。其中具有以下证书的，每提供1种得2分，最高得4分。
（1）具有信息系统监理师资格证书；
（2）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（高级）证书；
注：投标人须提供人员相关资质证书及社保证明或《劳动合同》复印件，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否则不得分。

	
	
	
	评分项3：监理工程师团队（除总监理工程师和总监理工程师代表外）其中具有以下证书的：
（1）具有高级工程师证书，得1分；
（2）具有系统规划与管理师（高级）证书，得1分；
（3）具有网络工程师（中级）证书，得1分；
（4）具有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（CISP）证书，得1分；
（5）具有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（中级）证书，得1分；
（6）具有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（中级）证书，得1分；
（7）具有软件评测师（中级）证书，得1分；
（8）具有数据库系统工程师（中级）证书，得1分；
（9）具有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认证证书（安全运维专业级），得1分；
（10）团队成员均具有信息系统监理工程师证书，得1分。
注：须提供人员相关资质证书及人员社保证明或《劳动合同》复印件（人员同时拥有多项证书的可重复计分，以上要求的每一项证书只计一次），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否则不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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